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排污许可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5号）和《关于加快推进排污许可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的函》（环函办〔2020〕111号）要求，做好排污许可事项“跨省通办”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省厅负责统筹全省排污许可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负责与生态环境部的沟通协调和数据对接，负责与省政务服务部门的业务对接和数据共享。各市生态环境局作为排污许可证的发证机关，要建立工作机制，细化职责分工，加大对排污许可事项的政策、业务、系统、数据支持力度，加强部门协调，确保排污许可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顺利实施。
二、完善政务服务基本要素。省厅已将排污许可事项纳入地方政务服务基本目录，后续将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6号）最新要求，逐步规范排污许可事项业务规划和办事指南，确保排污许可事项在不同地域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目前省政务服务平台已开设“跨省通办”专栏，已创建企业账户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家排污许可管理平台账号的关联通路。各市生态环境局应积极对接市政务服务中心，引导企业通过省政务服务平台“跨省通办”专栏与国家排污许可管理平台关联后，在国家排污许可管理平台进行许可证的申请、变更、延续、重新申请、注销等操作。在省政务服务平台“省内通办”的基础上实现“跨省通办”。
三、推进数据回流共享。省厅负责规范排污许可数据接口，由省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接收生态环境部国家排污许可管理平台回流的排污许可数据信息，并共享给各市环境信息中心。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快与省监控中心对接，建立通路，完成数据共享和数据校核。各市生态环境局获取数据后，要及时与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的数据进行校核，剔除无效的排污许可证数据（包括排污许可证已注销、已被撤销吊销、已过期，因名录调整由发证降为登记，数据传输误差等情形产生的无效数据），形成有效的已发证数据信息。
四、加快推进电子证照签发。目前我省已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受理服务系统申请，完成辖区内排污许可办件数据的订阅。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快与市政务服务中心对接，在申请材料受理端，通过信息化升级和“跨省通办-排污许可”模块优化，推进申请材料全部电子化，需要签名盖章的，以扫描件附件形式上传管理平台，原则上不再要求申请单位提供纸质材料。推进市生态环境局电子签章制作，按照《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排污许可证 电子证照标准》（C 0214-2019）签发电子证照文件，将电子证照目录信息汇聚到省政务服务办公室大数据中心“电子证照”数据库。进一步优化用户界面，在政务平台企业账户界面“我的证件”相关模块增加“排污许可证电子证件”内容，供企业自行下载，原则上不再核发纸质版排污许可证（企业有特殊需求除外）。通过管理创新和信息化升级，实现从许可证申请到核发“全程网办”，为“跨省通办”提供有力支撑。
五、加强指导和服务评价。各市生态环境局要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排污许可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好差评”工作，完善评价规则，加强评价结果运用，改进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加强推广和政策解读引导，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好差评”系统、政府门户网站、“12345”热线等倾听收集企业和群众意见建议，及时解决突出问题。省厅将做好政策解读，强化对地方排污许可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的跟踪督查和业务指导，及时优化调整相关管理政策。各地在排污许可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向我厅反馈。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3月15日

（联系人：环评处 冯程，025-86266101；省生态环境监控中心 许蓉，025-5852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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